
关于对 ZK2024TJ0003 号《规划设计条件
告知书》有效性审核的说明

经核查《惠州仲恺高新区尧里片区东南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

（调整）》（2022年 2月 7日批复，惠府函〔2022〕114号），目

前 ZKC-057-12地块规划控制指标未发生改变，根据我局 2025

年第二十三次局会审意见，同意将 ZK2024TJ0003号《规划设计

条件告知书》的有效期延长至 2026年 4月 8日。其他未明确事

宜应按照新的政策、规定等的要求执行。

该说明应与 ZK2024TJ0003号《规划设计条件告知书》同时

使用。

惠州市自然资源局仲恺高新

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

2025年 12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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